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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案第 625/2015 號 

日期：2015 年 7 月 28 日 

 

主題： - 色情卡片 

- “色情”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摘  要  

 

1. 凡於公眾地方實質散發帶有涉及符合第 10/78/M 號法律第 2

條第 1 款法定「色情」定義的內容的印刷品者，均須承擔第 4

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刑罰。 

2. 印有衣着性感暴露且帶有挑逗性動作及神態的年輕美女照片

並用於宣傳隱含“性服務”的按摩的卡片單張，具有色情的內

容。 

裁判書製作人 

 

 

 

 



  

TSI-625/2015  P.2 

上訴案第 625/2015 號 

上訴人：A 

 

 

  

 

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

 

一.案情敘述 

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分別控告嫌犯 A、B 為直接正犯及既遂方

式觸犯了第 10/78/M 號法律第 1 條第 1 款、第 2 條第 1 款結合同一

法律第 4條第 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、

陳列及展出罪」，並請求初級法院以獨任庭普通刑事訴訟程序對其進行

審理。 

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普通訴訟案第CR3-15-0096-PCS號案件中，

經過庭審，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： 

- 嫌犯 A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 10/78/M 號法律第 1

條第 1 款、第 2 條第 1 款結合同一法律第 4 條第 1 款所規定

及處罰的一項「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、陳列及展出罪」，

每項判處 2 個月徒刑及 60 日罰金，每日以 50 元計算；2 個

月徒刑得以罰金代替，罰金每日以 50 元計算，即 3000 元罰

金。共判處 6000 元罰金。倘若嫌犯不支付該罰金，則須服

80 日監禁。 

- 第二嫌犯被控告的罪名不成立，予以開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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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犯 A 不服判決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，其內容載於卷宗第 107-118

頁主張被上訴裁判存在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 b)項的瑕疵，

並且涉案的卡片並不符合第 10/78/M 號法律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所指

之“有損公德或有傷風化”此構成要件要素的範圍；從而上訴人的行為

並不符合第 10/78/M 號法律第 4 條第 1 款（結合同一法律第 1 條）

所規定及處罰“關於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、陳列及展出罪”的客

觀構成要件要素，故對於上訴人所被指控觸犯的罪名應予以開釋之。 

 

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，其內容載於卷宗第

121-124 頁，認為被上訴判決並沒有沾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

第 1 款及第 2 款 c)項所規定的瑕疵，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，應予以駁

回。 

 

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，認為上訴人上訴理由不能成

立。 

 

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上訴進行審理，

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，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。 

 

二.事實方面： 

原審法院經過庭審認定了以下的事實： 

- 2014 年 4 月 1 日，嫌犯 A 透過互聯網聯絡到一名叫“C”的男

子，“C”向嫌犯表示在本澳派發色情咭片可以賺取金錢。 

- 2014 年 4 月 2 日上午約 11 時，嫌犯 A 來澳後致電“C”， “C”

表示只需每天行經各大娛樂場附近，將有關咭片散落在地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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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可以獲得每日港幣 500 元的報酬。 

- 之後，嫌犯 A 在金沙娛樂場的花甫及噴水池附近，將大約 400

張色情咭片散落在地上。 

- 同日上午 11 時 50 分，治安警察局警員黃華勝在集美娛樂場

執勤期間，發現嫌犯 A 在蒙地卡羅前地附近徘徊，且形跡可

疑，於是對嫌犯進行調查，警員在嫌犯 A 身穿的黑色外套內

搜獲合共 200 張色情咭片（參閱卷宗第 3 頁的扣押筆錄）。 

- 上述咭片的式樣一面印有一名年約 18 至 25 歲，身穿白色性

感透視內衣顯露乳溝的外藉女子照片、並印有超魁力按摩中

心，本公司有日本、韓國、大陸、幼師、賭場白領、跳舞模

特歐美等美女，聯絡電話：XXXXXXXX；另一面印有兩名年

約 18 至 25 歲亞洲籍女子照片，其中一名女子身穿綠色性感

內衣，另一名女子身穿黑白色性感內衣，其中一人顯露乳溝，

且印有 24 小時上酒店服務，聯絡電話：XXXXXXXX。 

- 經治安警察局一名具有豐富經驗的警員對上述咭片進行鑑定

後，認為透過咭片內所提及字句“24 小時上酒店服務、本公

司有日本、韓國、大陸、幼師、賭場白領、跳舞模特歐美等

美女”，且當中印有身穿性感透視內衣女子過於性感暴露，令

人在視覺上產生刺激作用，是損害公德和敗壞社會風氣的印

制品（參閱卷宗第 5 頁的鑑定筆錄）。 

- 第一嫌犯清楚知道上述咭片的內容及性質。 

- 第一嫌犯在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，明知有關的咭片

含有色情及猥褻的內容，是有損公德及有傷風化的印刷品，

仍然故意將色情咭片在公眾地方以散落在地上的方式作出展

示及宣揚。 

- 第一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不容許的，且會受到法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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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裁。 

- 兩名嫌犯均為初犯。 

- 同時證實其個人經濟狀況如下： 

- 第一嫌犯 A 具有中三學歷，無業，沒有收入。 

- 需供養父母親及兩名兒子。 

- 未經證明之事實： 

- 2014 年 4 月 1 日，有一名叫“D”的男子在永利酒店附近詢問

嫌犯 B 是否有意在本澳從事派發色情咭片的工作，之後，“D”

將一部黑色手提電話給予嫌犯 B。 

- 2014 年 4 月 2 日下午約 6 時，“D”要求嫌犯 B 前往 XX 花園

提取一批色情傳單，並吩咐嫌犯 B 在金沙娛樂場附近進行派

發，當時“D”表示會有另一名男子（嫌犯 A）一同派發色情

咭片，並將嫌犯 A 的聯絡電話給予嫌犯 B。 

- 2014 年 4 月 3 日下午約 10 時，嫌犯 B 在 XX 賓館 210 號房

間內將一批約 600 張的色情咭片交予嫌犯 A，並要求嫌犯 A

在金沙娛樂場一帶將色情咭片散落在地上。 

- 嫌犯 B 則前往永利酒店一帶派發色情咭片。 

- 第二嫌犯 B 清楚知道上述咭片的內容及性質。 

- 第二嫌犯 B 在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，明知有關的咭

片含有色情及猥褻的內容，是有損公德及有傷風化的印刷品，

仍然故意將色情咭片在公眾地方以散落在地上的方式作出展

示及宣揚。 

- 第二嫌犯 B 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不容許的，且會受到法律

的制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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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法律部份： 

上訴人在上訴中雖然提出了事實審的瑕疵的問題，實際上是涉及上

訴人將卡片抛撒於地上的行為是否違反 10/78/M 號法律的罪名，提出的

是一個法律問題，其中心在於上訴人所抛撒的咭片是否含有屬色情內容

和猥褻物品，使人聯想到傷風化，有損公德的不正派按摩甚或賣淫活動， 

既是否符合一項第 10/78/M 號法律第 2 條色情定義。 

對此類案件的審理，中級法院明顯有兩個完全相反的理解，分別對

此問題給出了“是”與“否”的答案。而在本案中，合議庭大多數意見維持最

近在 2014 年 3 月 20 日所作的 117/2014 號上訴案的司法見解，其中包

括上訴人所說的抛撒的行為屬於 10/78/M 號法律第 1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

“其他方式作宣傳”的行為的理解。 

按照此第 1 款的法律定義的行文，凡第 1 條所指的物品或工具，

其上言詞、描述或形象有損公德或有傷風化者，即視為色情或猥褻物品

或工具。 

據此，涉案卡片上的內容即使並不帶有第 2 條第 2 款 a 和 b 項所

列舉的任一明顯屬色情例子的情事，仍有可能符合第 2 條第 1 款的「色

情」定義。 

第 1 條所指的物品或工具中，就包括任何印刷品。 

涉案卡片明顯屬印刷品。 

現須分析卡片上的內容是否有損公德或有傷風化。如有的話，便屬

涉及具色情內容的物品。 

涉案的 200 張卡片均印有年約 18 至 25 歲且身穿白色性感透視內

衣、顯露乳溝的外籍女子照片，並印有超魅力按摩中心，本公司有日本、

韓國、大陸、幼師、賭場白領、跳舞模特歐美等美女，也印有聯絡電話

號碼，此外，亦印有涉及按摩和 24 小時上門服務的字眼。 

上述相片，再結合按摩和 24 小時上門服務的言詞和卡片上的聯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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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號碼，便實質構成了有關以電召方式於任何時間由年輕且身穿內衣

的女子上門提供按摩服務的廣告。 

本院深信，在澳門社會一般大眾的眼裏，提供正派按摩服務的女士

是不會在身穿內衣下向客人提供服務，故此，涉案卡片上的廣告訊息實

在涉及有傷風化的不正派按摩服務。 

涉案卡片因而理應被視為受上述法律第 2 條第 1 款的法定定義所

亦涵蓋的物品。 

凡於公眾地方實質散發帶有涉及符合上指第 2 條第 1 款法定「色

情」定義的內容的印刷品者，均須承擔第 4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刑罰。 

故此，原審有關裁定嫌犯罪成的決定完全合法。而值得強調的是，

罪成與否並不取決於是否有人曾提供不正派的按摩服務，而是取決於卡

片上的內容是否有傷風化。 

換言之，上訴人真的犯下了上述原被檢察院指控的罪名。 

很明顯，本案所涉及的各種卡片是印有衣着性感暴露且帶有挑逗性

動作及神態的年輕美女照片並用於宣傳隱含“性服務”的按摩的卡片單張，

具有色情的內容。 

因此上訴人的行為觸犯了第 10/78/M 號法律的罪名，應該予以懲

罰，原審法院的定罪正確。 

因此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 

四.決定： 

綜上所述，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，維持原

判。 

由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以及 5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。 

確定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 2000 澳門元，由上訴人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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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，2015 年 7 月 28 日 

蔡武彬 

陳廣勝 

譚曉華 

（本人不同意上述裁決，認為案中咭片內容並不符合第 10/78/M 號法律

第二條所規定的色情定義（詳見本院 2013 年 10 月 24 日第 523/2013

號及 2013 年 12 月 12 日第 685/2013 號裁判書）故此，嫌犯應被開釋

有關罪行。） 


